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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7 

 

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就  

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二 號 報 告 書  

第 2 章 ： 規 劃 、 建 築 及 重 建 租 住 公 屋 單 位  

舉 行 公 開 聆 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在 2014 年 5 月 5 日 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二 號 報 告 書 第 2 章：規 劃 、

建 築 及 重 建 租 住 公 屋 單 位 （ 下 稱 「 報 告 書 」） 舉 行 的 首 次 公 開 聆 訊 上 ， 委

員 提 出 了 多 個 問 題 ， 本 文 件 現 就 部 分 問 題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 在 2014 年 5 月 5 日 舉 行 的 公 開 聆 訊 上 ，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就 多 個 問 題

提 供 資 料。由 於 時 間 所 限，我 們 只 備 妥 部 分 問 題 的 資 料，現 載 於 本 文 件 。

至 於 其 他 資 料 ， 現 仍 在 準 備 當 中 ， 一 俟 備 妥 ， 當 即 提 交 委 員 參 閱 。  

 

 

補 充 資 料  

 

公 屋 建 屋 量 波 動 （ 請 參 閱 報 告 書 第 2.11 段 及 圖 一 ）  

 

3 .  委 員 詢 問 為 何 一 如 報 告 書 圖 一 所 示 ， 公 屋 建 屋 量 在 過 去 10 年 有 所

波 動 。 根 據 我 們 的 經 驗 ， 推 行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涉 及 規 劃 、 建 造 及 資 源

分 配 等 多 項 因 素 ， 加 上 個 別 建 屋 項 目 的 規 模 、 地 盤 情 況 ／ 限 制 ， 以 至 建

築 進 度 均 有 不 同 。 因 此 ， 每 年 新 建 公 屋 單 位 數 目 實 會 有 所 差 異 。  

 

4 .  2004-05 年 度 有 24 682 個 公 屋 單 位 落 成 ， 多 於 其 他 年 度 ， 主 要 原 因

是 政 府 在 2002 年 宣 布 停 售 和 停 建 居 屋 ， 部 分 原 本 規 劃 作 居 屋 項 目 的 用 地

改 作 公 屋 發 展 ， 因 此 2004-05 年 度 的 公 屋 建 屋 量 有 所 增 加 。  

 

5 .  2006-07 年 度 公 屋 建 屋 量 偏 低 ， 主 要 原 因 是 政 府 須 就 東 南 九 龍 發 展

區 填 海 計 劃 進 行 檢 討，原 定 在 2006-07 及 2007-08 年 度 於 東 南 九 龍 發 展 區

內 建 成 的 約 12 600 個 公 屋 單 位 ， 均 須 延 遲 落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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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標 價 格 趨 勢 （ 請 參 閱 報 告 書 圖 一 ）  

 

6 .  關 於 有 委 員 要 求 局 方 按 報 告 書 圖 一 所 載 的 各 個 年 份 ， 提 供 建 築 價

格 水 平 資 料 ， 現 於 附 件 1 把 房 屋 委 員 會 投 標 價 格 指 數 和 圖 一 的 公 屋 建 屋

量 資 料 合 併 ， 以 方 便 委 員 參 閱 。 有 一 點 值 得 留 意 ， 在 我 們 展 開 預 期 於

2004-05 年 度 竣 工 的 工 程 計 劃 時 ， 投 標 價 格 指 數 相 對 偏 低 。 不 過 ， 上 述 的

觀 察 只 提 供 予 委 員 備 悉 。 事 實 上 ， 我 們 已 於 2014 年 5 月 5 日 的 公 聽 會 上

澄 清 ， 投 標 價 格 水 平 並 非 規 劃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的 決 定 因 素 。  

 

建 築 工 程 開 支 的 財 務 資 料 （ 請 參 閱 報 告 書 第 1.5 段 ）  

 

7 .  就 報 告 書 第 1.5 段 對 建 築 工 程 開 支 提 出 的 問 題 ， 2013-14 年 度 與 公

屋 運 作 相 關 的 收 入 和 開 支 的 預 算，分 別 是 119 億 元 及 127 億 元（ 即 運 作 赤

字 約 為 8 億 元 ）。至 於 2013-14 年 度 的 建 築 工 程 開 支 預 算 為 99 億 元。房 委

會 將 經 常 性 運 作 帳 目 與 資 本 帳 目 分 開 處 理 ， 在 公 屋 運 作 帳 目 下 的 每 年 運

作 開 支 包 括 員 工 薪 俸 、 清 潔 及 保 安 服 務 、 維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、 已 落 成 建 築

物 的 折 舊 等 ； 但 不 包 括 該 年 在 資 本 帳 目 下 的 建 築 工 程 開 支 。 根 據 房 委 會

的 核 准 會 計 政 策 ， 在 施 工 期 間 招 致 的 資 本 開 支 會 計 入 在 建 工 程 資 產 。 建

築 物 的 總 建 築 成 本 會 在 完 工 後 轉 撥 並 列 為 房 委 會 的 固 定 資 產 ， 而 其 折 舊

則 以 直 線 法 按 建 築 物 的 50 年 預 期 可 用 年 期 計 算，並 於 總 建 築 成 本 中 分 攤，

然 後 記 入 每 年 的 運 作 開 支 中 。  

 

8 .  房 委 會 過 去 五 年 的 相 關 財 務 資 料 載 於 附 件 2，以 供 委 員 參 閱。正 如

附 件 的 資 料 顯 示 ， 於 過 去 五 年 ， 在 其 他 業 務 和 投 資 所 得 盈 餘 中 扣 除 公 屋

的 營 運 虧 損 後 ， 房 委 會 每 年 均 有 綜 合 盈 餘 。 因 此 ， 房 委 會 每 年 從 經 營 業

務 賺 取 的 收 入 ， 加 上 該 段 期 間 逾 600 億 的 結 餘 ， 相 信 足 以 應 付 營 運 和 各

項 建 設 計 劃 的 開 支 所 需 。  

 

長 遠 房 屋 需 求 推 算  

 

9 .  關 於 要 求 局 方 說 明 如 何 落 實 長 遠 房 屋 策 略 檢 討 得 出 的 長 遠 房 屋 需

求 推 算 及 進 行 年 度 修 訂 ， 我 們 已 擬 備 相 關 資 料 ， 請 委 員 參 閱 附 件 3 所 載

的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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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詢 意 見  

 

10.  請 委 員 細 閱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 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
2014 年 5 月 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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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香港房屋委員會 2009-10 至 2013-14 年度財政資料  

 
 
1.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「 房 委 會 」） 的 綜 合 盈 餘 來 自 租 住 房 屋 、 商 業 樓

宇 和 資 助 自 置 居 所 的 運 作 帳 目 和 資 金 管 理 帳 目 。 我 們 遵 照 《 房 屋 條 例 》

和 房 委 會 通 過 的 會 計 政 策 ，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。  

 

2. 正 如 審 計 報 告 第 六 十 二 號 第 1.5 段 所 述 ， 在 2013-14 年 度 ， 公 屋 的 預 算

營 運 收 入 和 開 支 分 別 為 119 億 元 和 127 億 元  (即 營 運 赤 字 約 為 8 億 元 )。

在 2013-14 年 度 ， 預 算 用 於 建 築 方 面 的 開 支 為 99 億 元 。  

 

過 去 五 年 相 關 數 字 綜 述 如 下 ︰  

 

( i)  租 住 房 屋 運

 作 帳 目  

2009-10 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  

2010-11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

2011-12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

2012-13 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  

2013-14
年 度  

修 訂 預 算

   (億 元 )  (億 元 ) (億 元 ) (億 元 )  (億 元 )

  

 總 收 入  99 95 106 104 119 

 總 開 支  (114) (104) (112) (116) (127) 

 營 運 赤 字  (15) (9) (6) (12) (8) 

    

 
租 住 房 屋 的 營 運 收 入 主 要 來 自 公 屋 租 金 收 入，而 營 運 開 支 包 括 薪 俸、清

潔 及 保 安 、 維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、 樓 宇 折 舊 開 支 等 。  

 
( i i)  建 築 開 支  2009-10 

年 度  
實 際 數 字  

2010-11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

2011-12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

2012-13 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  

2013-14
年 度  

修 訂 預 算

   (億 元 )  (億 元 ) (億 元 ) (億 元 )  (億 元 )

總 建 築 開 支  58 64 76 89 99 

    

 

根 據 房 委 會 通 過 的 會 計 政 策，在 建 築 期 間 的 建 築 成 本 會 以「 進 行 中 工 程 」

入 帳。當 樓 宇 落 成 後，其 總 建 築 成 本 會 轉 撥 為 房 委 會 的「 物 業 」類 別 。

已 落 成 樓 宇 的 建 築 成 本 ， 用 直 線 折 舊 方 法 ， 以 預 算 50 年 可 用 期 攤 分 為

每 年 的 折 舊 額 ， 作 每 年 營 運 開 支 入 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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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房 委 會 在 過 去 五 年 的 綜 合 盈 餘 包 括 租 住 房 屋 營 運 赤 字，以 及 其 他 帳 目 的

盈 餘 如 下 ︰  

 

   2009-10 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  

2010-11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

2011-12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

2012-13 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  

2013-14
年 度  

修 訂 預 算

   (億 元 )  (億 元 ) (億 元 ) (億 元 )  (億 元 )

年 內 盈 餘  77 82 44 58 56 

 

4. 房 委 會 現 有 滾 存 的 資 金 逾 600 億 元，加 上 每 年 營 運 所 帶 來 的 資 金，足 以

應 付 其 經 常 開 支 ， 以 及 推 行 現 時 的 公 營 房 屋 建 設 計 劃 和 保 養 計 劃 ：  

 
2009-10

年 度  
實 際 數 字

2010-11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

2011-12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

2012-13 
年 度  

實 際 數 字  

2013-14
年 度  

修 訂 預 算

  (億 元 ) (億 元 ) (億 元 ) (億 元 )  (億 元 )

承 接 年 初 現 金 和 投 資 結

餘  
565 624 697 694 692 

年 內 盈 餘  77 82 44 58 56 

加 :  調 整 非 現金 開 支 (主要

是 折 舊 )      

及 其 他 開 支  45 61 38 38 42 

減 :  支 付 資 本 開 支  

  (a)  建 築 工 程  58 64 76 89 99 

  

(b)  其 他 改 善 工 程 及

電 腦  5 6 9 9 10 

結 轉 期 終 現 金 和 投 資 結

餘  
624 697 694 692 6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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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長遠房屋需求推算 

 

 政府於 2012 年 9 月成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（長策會），就制定香港未來

十年的長遠房屋策略提出建議。長遠房屋策略檢討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，是推算未來十

年的房屋需求。為支援長策會的工作，房屋署和相關的政策局/部門合作，研究新的方法

以推算長遠房屋需求，並向長策會提交建議供其考慮。由於長策會成立後，我們正研究

一個新的推算模式，因此自 2012 年後房屋署已沒有再使用舊模式評估長遠房屋需求。

在房屋署提交的建議的基礎上，長策會採納了一個新的推算模式。我們已透過

CB(1)194/13-14(02) 號立法會文件，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轄下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

會於 2013 年 11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向議員介紹這個新模式。 

 

2. 在新模式下，長策會認為每個香港住戶，無論是居於公營或私營房屋、自置或

租住單位，都應該有適切的居所。為推算長遠房屋需求，房屋需求定義為在長遠而言，

要讓每個住戶均居於適切居所而需建造的新房屋單位的總數。在推算所需新房屋單位的

數量時，長策會主要考慮: 

(a) 住戶數目的淨增長； 

(b) 受重建影響的住戶；及  

(c)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數目。 

此外，新模式亦加入了一個「其他」因素，當中包括居於私人永久性屋宇單位內「只有

流動居民」的住戶、可能會住在本港房屋單位的非本地學生、以及由非本地買家購入但

沒有放回市場的單位。這是長策會的推算模式和房屋署的舊推算模式其中一個主要不同

之處。另一個主要分別是，新模式採用了計量經濟模型而得出一系列推算，以顧及 不

同 經 濟 和 物 業 狀 況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， 因 而 能 更 全 面 地 掌 握 在 不 同 經 濟 和 物

業 巿 場 狀 況 下 的 房 屋 需 求 評 估 。  

 

3. 長策會採用新模式推算出未來十年，新房屋單位的總供應應介乎 440 000 個至

500 000 個單位之間，建議供應目標為 470 000 個單位（中點數）。政府日後會採用這個新

模式推算長遠房屋需求，亦會按長策會建議，每年檢討房屋需求推算。 

 

 

4. 展望將來，我們現正準備每年更新房屋需求推算的運作細節。這些細節包括制

訂程序以搜集推算所需的各方數據、制訂內部程序以審視數據和作推算、公佈更新推算

的時間和方法等。儘管我們未必需要在政府的長遠房屋策略中涵蓋所有這些細節，我們

的目標是在今年年底公佈長遠房屋策略前，整理好有關細節。 


